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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3-027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23 年 6 月 8 日以网络方式
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
经控股股东重庆满江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名，同意林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职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换届完成时止。 龙珍
珠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事候选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8）。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报备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力帆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3-028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重庆满江红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监事推举书》，因其单位内部决策，提名林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龙珍珠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2023 年 6 月 9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变更监事暨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林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任职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换届完成时止。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经核查，林川先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监事的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简历附后。

龙珍珠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认真履行监督职能，为
推动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监事会对龙珍珠女士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力帆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林川，男，1966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重庆市外经贸委开放杂志社编辑，重庆市外商投资

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深圳市康达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重庆公司总经理，重庆高科集团有
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行政人事部经理，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董事会办公
室）副主任、主任。

股票代码：000008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23038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神州高铁”）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2023

年 3 月 28 日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额度
的议案》，2023 年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28 亿元的授信
担保合同额度。 其中，公司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23 亿
元，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4 亿元 ,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
的授信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 亿元。 详情参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11 日、2023 年 3 月 29 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近期就子公司北京新联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铁”）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开展业务签署了合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
元；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开展业务签署了担保合同，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23,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获批且有效的对新联铁的担保额度为
100,000 万元， 本次担保后可用担保额度为 13,100 万元。 目前， 公司对新联铁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86,900 万元。

2、公司近期就子公司北京华高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高世纪”）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苏州桥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开展“e 信通”业务签署担保合同，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与中国银行开展业务签署了担保合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获批且有效的对华高世纪的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元，本次担保后华高
世纪可用担保额度为 5,000 万元。 目前，公司对华高世纪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5,000 万元。

3、公司近期就子公司神州城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城轨”）与建设银行开展“e 信通”
业务签署担保合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与农业银行开展业务签署了合同，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1,5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获批且有效的对神州城轨担保额度为 10,000 万
元，本次担保后可用担保额度为 4,500 万元。 目前，公司对神州城轨的担保余额合计 5,5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名称 成立日期 统 一 社 会 信
用代码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

人
注 册 资 本
（万元 ） 主营业务

新联铁 1997.4.3 91110108633
6124379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 号 院 2 号 楼 3 层 2 -
305-18

曹文礼 40,000 轨道交通车辆检测 、检修
装备及系统

华高世纪 1999.5.14 91110105700
3110883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甲 10 号 院 201 号 楼 E 门
605 室

刘伟 5,300 轨道交 通车载 电子 装 备
与服务

神州城轨 2019.2.15 91110108MA
01H8PW33

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 号 院 2 号 楼 3 层 2 -
305-18-4

程志国 5,000
城市轨 道交通 运维 装 备
系 统集成 与专 业维保 服
务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新联铁、华高世纪、神州城轨 100%股权，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被担保人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或有事项涉及
的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新联铁 259,289.63 157,984.56 101,305.07 16,809.42 34,128.21 186.90 2,573.78

华高世纪 58,861.39 17,181.81 41,679.58 17.25 4,311.79 -4,553.32 -3,746.35

神州城轨 108,872.13 107,597.11 1,275.02 76.15 7,615.24 -4,255.97 -4,389.25

（2）被担保人 2023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的总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新联铁 251,067.89 151,350.70 99,717.19 19,249.90 14,671.98 -1,507.13 -1,583.90

华高世纪 57,207.78 12,428.22 44,779.56 17.25 2,071.37 452.45 443.19

神州城轨 138,000.30 136,404.09 1,596.21 76.15 12,097.02 453.64 321.19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 授信担保总额 担保方式 保证期间

中国银行 新联铁 神州高铁 2.3 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农业银行 新联铁 神州高铁 0.1 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中国银行 华高世纪 神州高铁 0.3 亿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建设银行 华高世纪 神州高铁 0.2 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建设银行 神州城轨 神州高铁 0.3 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农业银行 神州城轨 神州高铁 0.15 亿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09,16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70.64%。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96,55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44.91%，其中，
公司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4,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23%。公司及子公司未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等情况。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签署的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3-062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6 月 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9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9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奋进路 4 号王子工业园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
楼大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进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7 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 126,956,5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11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6,956,59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11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提案：
1、审议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95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此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95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此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6,956,59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此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此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郑婷婷。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9 日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3-063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2023 年 6 月 9 日分别
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因公司层面业绩
考核不达标以及 7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 公司董
事会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的全部限售限制性股票共 5,827,136 股进行回购注销
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307,316,772 股减少为 301,489,636 股，公司注册资
本也相应由 307,316,772 元减少为 301,489,636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
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如债权人未在该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奋进路 4 号王子工业园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联系人：袁志国，联系电话：0755-81713366。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082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23-022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现金补偿款暨完成业绩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8 日、9 日收到业绩

补偿义务人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 赵守明、 庄惠的现金补偿款 3,982,649.43 元和退回分红款
536,820.90 元。

一、业绩补偿事项概述
公司根据 2020 年 1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16 号）《关于核准万邦德新

材股份有限公司向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向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
守明、庄惠等 27 位股东发行 380,222,829 股购买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德制
药”）100%股权，于 2020 年 2 月 4 日，公司完成了万邦德制药 100%股权的过户工作以及工商股权
变更登记手续，3 月 5 日完成发行股份的上市工作。 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与交易相关方签署
了《资产购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显示：业绩承诺人为万邦德集团有限
公司、赵守明、庄惠、温岭惠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及温岭富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间为
4 年， 即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 业绩承诺人承诺万邦德制药 2019 至 2022
年度的净利润（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准）分别将不低于人民币 18,450 万元、22,650 万元、26,380 万元和 31,250
万元。

2019 至 2022 年度万邦德制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利润（累计业绩承诺）
987,300,000 元，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利润 983,317,350.57 元，较业绩承诺
数少 3,982,649.43 元，完成业绩承诺的 99.60%，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约定，万邦德制药未实现相关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守明、庄惠需
要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和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方
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9）。

二、业绩补偿方案主要内容
1.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万邦德制药 2019 至 2022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元

年度 实现业绩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为准） 承诺业绩数 差异

2019 年 190,698,027.10 184,500,000 6,198,027.10

2020 年 234,640,294.50 226,500,000 8,140,294.50

2021 年 264,593,922.46 263,800,000 793,922.46

2022 年 293,385,106.51 312,500,000 -19,114,893.49

合计 983,317,350.57 987,300,000 -3,982,649.43

2019 至 2022 年度万邦德制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利润（累计业绩承诺）
987,300,000 元，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利润 983,317,350.57 元，较业绩承诺
数少 3,982,649.43 元，完成业绩承诺的 99.60%，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约定，未实现相关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守明、庄惠需要对公司进
行业绩补偿。

2.业绩补偿方案
2019 至 2022 年度万邦德制药累计实现承诺业绩 983,317,350.57 元， 低于累计业绩承诺数

987,300,000 元，业绩承诺方未实现相关业绩承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补
偿义务人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守明、庄惠需要对公司现金补偿金额为 3,982,649.43 元，应补偿
股份数量合计 1,533,774 股（补偿股数不足 1 股的，按 1 股计算），并补偿的股份在业绩承诺期间对
应的现金分红应在扣除相应税款后返还给公司，应退回分红款共计 536,820.90 元。

补偿义务人折合应补偿股数、应补偿金额以及应补偿股份涉及的应退回分红款明细如下：

补偿义务人 股份补偿数量 （股） 现金补偿金额 （元） 应补偿股份涉及的
应退回分红款 （元）

万邦德集团 1,039,589 2,699,431.29 363,856.15

赵守明 296,511 769,930.89 103,778.85

庄惠 197,674 513,287.25 69,185.90

合计 1,533,774 3,982,649.43 536,820.90

2022 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将由上市公司分别以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向补偿义务人进行回
购并予以注销，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三、本次业绩补偿进展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1,533,774 股业

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
偿进展暨完成股份回购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四、本次收到现金补偿款和退回分红款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8 日、9 日收到业绩补偿义务人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守明、庄惠的

现金补偿款 3,982,649.43 元和退回分红款 536,820.90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现金补偿金额 （元） 退回分红款（元 ） 小计

1 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 2,699,431.29 363,856.15 3,063,287.44

2 赵守明 769,930.89 103,778.85 873,709.74

3 庄惠 513,287.25 69,185.90 582,473.15

合计 3,982,649.43 536,820.90 4,519,470.33

综上，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完成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并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8
日、9 日收到业绩补偿义务人万邦德集团有限公司、赵守明、庄惠的现金补偿款 3,982,649.43 元和
退回分红款 536,820.90 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方案涉及的补偿事项均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3-023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9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李元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9 名董事赞成，0 名董事反对，0 名董事弃权，0 名董事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357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23-024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富临长运”）因业务发展需要，拟以部分自有车辆作为租赁标的物与中集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实际融资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租赁期限 2 年，租赁年化利
率以融资租赁合同为准。 公司为富临长运提供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富临长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成都富临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0 年 9 月 12 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 239 号 29 栋
法定代表人：唐华油

注册资本：16,004.0879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城市公共交通；房
地产开发经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烟草制品零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道
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
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物业管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
计、代理；日用品销售；轮胎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棋牌室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小微型客车租
赁经营服务；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场地服务；代驾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99.9699%，李科持股 0.0130%，陈飞持股 0.0107%，冯大刚持股 0.0042%，
余波持股 0.0022%。

与公司存在的关系：控股子公司
信用评级：无外部信用评级
富临长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财务状况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富临长运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总额

2022 年 12 月 31 日 86,613 41,879 44,734
2023 年 3 月 31 日 86,195 40,342 45,853
时间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2 年度 38,548 4,969 4,469
2023 年第一季度 9,670 1,337 1,169

注：上述 2022 年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2023 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富临长运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融资租赁），融资租赁期限 2

年，租赁年化利率以融资租赁合同为准，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正式签订协议，具体担保内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富临长运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业务发展稳定，具备良好的履约偿债能力，公司

对其拥有绝对控制权，富临长运其他股东不参与该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因此本次担保其他股东未
提供同比例担保、未设置反担保具有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利于富临长运稳健经营及长远发展，且担
保风险处于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2,87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5.1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0 万元。 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3-030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前期部分投资者诉讼经法院调解已结案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及诉讼案件的金额：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等费用共计 643,145.86 元和诉讼费用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前期部分投资者诉讼经法院调解已结案，公司将按照协议约

定及时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共 643,145.86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6,313 元，公司已于 2022 年度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投资者诉讼事项计提了相应的负债和损益，预计不会对本期利润产生
重大影响，具体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一、前期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前期概况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收到 363 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的民事诉

讼案件材料，累计诉讼金额为 2,487.90 万元人民币，前期已有 291 名投资者与公司达成调解。 前期
投资者诉讼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4 月 23 日、10 月 28 日、12 月 3 日、2023 年 1
月 19 日、4 月 1 日和 5 月 9 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2022-043、2022-067、2022-074）和《关于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2023-009、2023-024）。

（二）进展情况
近日，经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公司已与刘某镁等共 14 名原告达成了调解协议，

并于近日收到了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3） 苏 01 民 49、72-74、
604、660、664、1531、1532、1746、1747、1749、1750、1753 号］，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赔偿刘某镁等共 14 名原告各项损失合计 643,145.86 元；
2、各方当事人就本案所涉纠纷一次性处理完毕，再无其他纠葛；
3、案件受理费合计 12,626 元，减半收取 6,313 元，由公司负担。
（三）诉讼进展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前期部分投资者诉讼经法院调解已结案， 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向共计 14 名原告支付赔

偿款共 643,145.86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6,313 元，公司已于 2022 年度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对投资者诉讼事项计提了相应的负债和损益，预计不会对本期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具体金额
以审计结果为准。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共 4 起，涉及总金额约

1,309.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1%。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备查文件
民事调解明细等相关材料。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3-031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江苏证监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及财务负责人许永红于 2023 年 6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苏州胜
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许永红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
77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决定书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许永红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经查，2023 年 1 月 31 日，你公司披露《2022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05），预计 2022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 1,500 万元至 2,200 万元；2023 年 4 月 5 日，披露《2022 年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预计 2022 年归属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8,000 万
元至 24,000 万元；2023 年 4 月 11 日，披露《2022 年年度报告》，2022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4,859,95 万元。 你公司业绩预告与实际业绩差异金额较大，且盈亏性质发生变化，业绩预告信
息披露不准确。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以下简称《信批
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你公司财务部门未能准确预计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导致公司业绩预告信息披露不
准确。许永红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未能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违反了《信批办法》第四条规定，对
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依据《信披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许永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 你们应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
司治理水平，强化信息披露管理，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收到本决定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证券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提高
规范意识和履职能力。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在收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提到的问题，将认真吸取教训，切实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强化规范运作意识，不断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规范运作水平，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无重大影响，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23-051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于近期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
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类型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日 有效
期 证书号 专利权人

ZL201911122640.9
机 器 人 翻 转 折 弯
的 方 法 及 折 弯 机
器人

发明 2019/11/15 2023/06/06 20
年 第 6032397 号 上海新时达机 器人

有限公司

ZL201911180929.6
长 型 板 材 位 置 标
定方法 、系统和存
储装置

发明 2019/11/27 2023/06/06 20
年 第 6029842 号 上海新时达机 器人

有限公司

ZL201911251795.2

机 器 人 柔 性 参 数
获取方法 、 装置 、
计 算 机 设 备 及 存
储介质

发明 2019/12/09 2023/06/06 20
年 第 6031571 号 上海新时达机 器人

有限公司

ZL202010995591.6

电 梯 物 联 网 的 测
试方法 、 装置 、存
储介质 、终端及系
统

发明 2020/09/21 2023/06/06 20
年 第 6029393 号 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

份有限公司

ZL202110019656.8
一 种 恒 压 供 水 方
法 、装 置 、电 子 设
备及存储介质

发明 2021/01/07 2023/06/06 20
年 第 6027426 号 上海辛格林纳 新时

达电机有限公司

ZL202110236534.4
电 梯 异 物 监 控 方
法 、装 置 、电 子 设
备和存储介质

发明 2021/03/03 2023/06/06 20
年 第 6033922 号 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

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 有利于发挥公司及子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提升公司及子公司核心竞争

力。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23-05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现金购买控股子公司
少数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购买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
新时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科技”）18.75%股权，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智
能科技 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拟现
金购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13）。

近日，智能科技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收到由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出具的营业执照，现将智能科技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公告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1GT2Q10X
名称：上海新时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1560 号 2 幢 3 层
法定代表人：纪翌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4721.8256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01 日
经营范围：从事智能设备、自动化设备系统、电子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电子设备、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配件的销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
询（除金融、证券），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3-036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新
疆证监局、新疆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 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6
日（周五）10:30-18: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
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813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23-037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建林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周建林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生效后，周建
林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周建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其应当
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周建林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周建林先生已妥善做好工作交接，其辞职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请新
的董事会秘书，在未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魏哲明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

周建林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3-029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甘桔冰梅片药品补充申请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关于甘桔冰梅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将变更甘桔冰梅片药品说
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 ： 甘桔冰梅片

剂型 ： 片剂

注册分类 ： 中药

规格 ： 糖衣片 片心重 0.2g
受理号 ： CYZB2300431
通知书编号 ： 2023B02906
原药品批准文号 ： 国药准字 Z20026258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 《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

申请内容 ： 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

审批结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 ，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 ，批准本品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的补充申请 。 具体修
订如下 ：【不良反应 】监测及文献数据显示 ，本品可见以下不良反应 ：胃肠系
统 ：口干、恶心、呕吐、消化不良、腹痛、腹泻、腹胀 、反流等 。 皮肤及皮下组织 ：
皮疹、瘙痒等。 神经系统 ：头晕 、头痛、味觉异常等 。 呼吸系统 ：咳嗽 、呼吸困
难等。心血管系统：心悸等。免疫系统 ：超敏反应。其他：乏力 、胸部不适等 。【禁
忌】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 【注意事项】1.忌烟酒、辛辣、鱼腥食物 。 2.
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温补性中药 。 3.孕妇慎用。 4.属风寒感冒咽痛者，症
见恶寒发热、无汗、鼻流清涕者慎用 。 5.凡因声带小结或息肉所致的失音 ，应
去医院就诊。 6.服药 3 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 7.个别患者可出现肝功
能（转氨酶或胆红素 ）轻度升高，与药物的关系尚无法确定 。 8.过敏体质者慎
用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0.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1.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 说明书其余内容不
变。 说明书、标签内容应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药品管理法 》《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局令第 24 号）》以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告 （2018 年第 66 号 ）》
的相关规定，申请人需进一步全面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加强产品全生命
周期管理和报告不良反应的主体责任，持续全面收集本品上市以来的安全性
数据，如上市后文献报道、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数据库数据 、企业自发收集的不
良反应及自行开展的相关研究等数据 ，建议加强对过敏反应 、肝损伤和心脏
安全性风险信号的监测 ，结合已暴露的安全性风险信号 ，综合分析本品的临
床用药安全性风险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技术要求和指导原则及时完善和申
请修订说明书现有安全性信 息 ，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保障公众用药安
全 。

上市许可持有人 ： 名称：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生产企业 ： 名称：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 143 号

二、药品适应症及用法用量

适应症：清热开音。 用于风热犯肺引起的失音声哑；风热犯肺引起的急性咽炎出现的咽痛咽干
灼热、咽黏膜充血等。

用法用量：口服。 一次 2 片，一日 3～4 次。
三、 其他相关情况
甘桔冰梅片为公司的独家中成药，对咽干、咽痛、声音嘶哑、咽粘膜充血等疗效突出，具有清热

解毒、消肿止痛、宣肺化痰、生津润燥等多种作用，尤其适用于以咽痛、咽干、声音嘶哑为主要特征
的呼吸道感染，可抗炎抑菌、抗病毒、消肿止痛。 甘桔冰梅片进入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耳鼻咽喉科
临床诊疗指南》、《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南·耳鼻咽喉疾病分册》、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发表《新型
冠状病毒居家成人中医药健康管理专家共识》、《2023 春季成人流行性感冒中医药防治专家共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两保一稳”中成药清单（成人）及重庆市、江苏省、四川省、河南省、福建省等部
分省、市的推荐用药指南或推荐用药目录。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甘桔冰梅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进一步完善了产品药品说明书安全

性信息的内容。 公司将持续全面收集药品上市以后的安全性数据并综合分析药品的临床用药安全
性风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要求和指导原则及时完善和申请修订说明书现有安全性信息，指
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公司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持续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
产品。

五、风险提示
药品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甘桔冰梅片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3B02906）。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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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王玉珣先生
（Wang Yuxun）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玉珣先生因个人及家庭事务原因申请辞去其在公司现任职
务，辞职生效后，王玉珣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玉珣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王玉珣先生已妥善做好工作交接，其辞职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截至本公告日，王玉珣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000 股，王玉珣先生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股份锁定规定。 王玉珣先生不存在其他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王玉珣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9 日


